
成交候选人公示 

 

项目名称：天河区尚雅街28号502房招租项目 

项目编号：ZB-14-04D-2026-D-F-A06513 

招租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招租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河区尚雅街28号502房招租项目评审委员会按照询价文件载明的方法和标准已完成

对竞租人递交的应答文件的评审，评审结果如下： 

（一）成交候选人情况 

成交候选人：陈泽鸿 

 

（二）否决应答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否决应答情况。 

 

公示时间：2026年04月01日至2026年04月03日。 

 

特此公示。 

公示期间，应答供应商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成交供应商有异议的，可向招租人提出。

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应答供应商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以书面形式通过异议接收邮箱实名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议事项及证

明材料等内容，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应答供应商的应答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应提供



合法信息来源； 

8.招租人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

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招租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以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依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忻，13302322107 

异议接收邮箱：wangx@gcbdding.com  

 

招租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 

招租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03月31日 


